附件1

采购需求

一、服务简介

（一）服务名称

三明市政务信息网网络改造服务；

（二）服务最高限价
50000元；
（三）服务背景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数字政府改革和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闽政〔2022〕32号）关于“整合优化福建省电子政务‘一张网’”有关要求，为进一步做好三明市非涉密政务网络整合工作，以“网络通”促进“数据通、业务通”，需将市级政务信息网业务系统网络打通至政务外网公用网络区，实现用户端通过政务外网访问信息网业务系统。

二、服务要求
（一）服务内容

1.编制三明市政务网络整合方案，方案需包括背景、目标、现状分析、骨干网割接操作步骤、配置脚本及注释说明、异常回退措施等内容，方案需通过省级政务网络管理部门审批。

2.配合完成网络改造，并协助业务测试（需截图证明）；

3.网络改造后，需提供为期3个月的三明市及区县各个单位的远程网络保障及技术支持工作。（需提供承诺函）

4.提供网络改造后外网用户访问至三明市信息网业务系统的流量统计汇总情况。

（二）工期要求

签订本合同之日起3天内完成实施方案编制，10天内完成网络改造。
报价要求

报价应包含项目调研费用、专家评审费、中标服务费、文档打印费、税费以及其他不可预见的费用，即除服务商的报价外，采购人无需再向服务商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三、服务商资质要求
服务商应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财务状况报告、依法缴纳税收证明、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证明、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声明函(若有)、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信用记录查询结果等资格资信证明材料。

四、保密要求
非经过采购人许可，服务商不得将资料或数据提供给第三方使用，必须对合作过程中涉及的业务需求、现状、方案设计、技术成果等内容和相关事务保密，未经许可，不得向第三方提供，并不得用于与本项目无关的其它场合，采购人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

五、支付条件和方式

网络改造完成后，采购人在收到服务商提供的等额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100%合同金额。

六、违约责任

（一）合同签订后3日，因服务商原因，实施方案未能按期按要求提供的，每逾期一天，服务商应向采购人支付合同价款总额百分之一的违约金，违约金累计金额不超过合同总价的百分之十，不可抗力因素除外。服务商逾期超过10日仍未能提供实施方案的，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并不支付任何款项。

（二）合同签订后10日，因服务商原因，未完成网络改造的，每逾期一天，服务商应向采购人支付合同价款总额百分之一的违约金，违约金累计金额不超过合同总价的百分之十，不可抗力因素除外。服务商逾期超过10日仍未完成网络改造的，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并不支付任何款项。

（三）因服务商原因，造成应用系统出现重大故障，影响应用系统正常运行，半小时内无法修复，每出现一次，服务商应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价百分之十的违约金。
（四）合同生效后若有一方擅自解除或终止履行合同的，应承担由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损失、所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保险费、评估鉴定费、律师费等），并向对方支付合同总价百分之十的违约金。

（五）服务商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本协议项下的条款均构成违约，服务商应赔偿因此而给采购人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损失、所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保险费、评估鉴定费、律师费及采购人因调查违约行为而支付的合理费用。构成犯罪的，应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六）上述所有违约金可从应付款项中直接扣除，违约金的支付，都应在提出方正式提出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付清。

七、其他

具体要求及双方的权利义务等内容以双方正式签订的合同为准。

